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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處分書             112 年度法義字第 25 號 

 

當事人：林○煉（已歿）  

申請人：林○玉  

 

林○煉因受矯正處分案件，經申請平復，本部處分如下： 

主  文 

申請駁回。 

事  實 

一、 申請意旨略以：申請人林○玉稱當事人林○煉因二二八事件時

被迫協助二七部隊之食宿，遭當局貼上傾共標籤，致蒙受相關違

警及素行不良等紀錄，於民國 54 年 7 月 31 日遭南投縣政府警

察局埔里分局裁處拘留，且於同年 8 月 3 日轉送至臺東職業訓

練第二總隊接受矯正處分，直至 56 年 6 月 25 日始遭釋放。申

請人認為當事人遭實質剝奪人身自由，且於送交矯正處分之過

程中未給予當事人合理通知及陳述機會，亦無相關救濟程序即

遭警察機關認定為流氓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，當事人確遭誣陷羅

織罪名，請求平反補償。 

二、 申請人為平復當事人受矯正處分案件，於 110 年 3 月 11 日向促

進轉型正義委員會（下稱促轉會）提出聲請，案經促轉會以 111

年 4 月 11 日促轉三字第 1115300104 號函回復依法尚難辦理。

申請人不服前開處分，於 111 年 5 月 12 日向促轉會申請復查，

惟該會於同年 5月 30 日因任務結束解散，並由本部依法承接辦

理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事項。本部爰撤銷原處分（即促轉會

111 年 4 月 11 日促轉三字第 1115300104 號函），並以 111 年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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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1日法制字第 11102523620號書函通知申請人續行受理其申

請。 

 理  由 

一、 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 為釐清本件先前之調查經過，本部先行詳閱促轉會交接之

當事人相關卷宗資料（促轉聲字第 92 號），查與本件相關

部分，分述如下： 

1. 南投縣埔里鎮戶政事務所於 110 年 3 月 22 日提供本件申

請人及當事人之戶籍資料。 

2.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（下稱檔管局）於 110 年 3 月

24 日提供本件相關檔案共計一卷，共 79 頁。查檔管局所

提供之其餘卷宗與本件無涉，為同姓名出生年月日不同之

另一人。 

3.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於 110 年 4 月 8 日函復促轉

會，本件相關檔案因 921 震災已佚失。 

4.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（下稱南投地院）於 110 年 4 月 13 日

提供本件相關之刑事補償歷審卷宗電子卷證，包含南投地

院 105 年度刑補字第 4號及第 6號、南投地院 106 年度刑

補更一字第 2 號、司法院 106 年度台覆字第 18 號及司法

院 107 年度台覆字第 3號。 

5.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於 110 年 4 月 14 日函復促轉會，本件

相關檔案已移轉至檔管局。 

6. 促轉會111年 1月 22日之促轉三字第 1115300020號函提

及，法務部調查局、調查局南投調查站及內政部警政署，

皆於 105 年 12 月間函復南投地院查無本件之相關檔存資

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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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促轉會曾以申請人陳稱之「白雲莊」、「照陽旅社」為關

鍵字查詢國史館及檔案管理局之檔案系統，均查無相關資

料，申請人雖出具「聲請林○煉司法不法案補充意見書」

及「聲請復查狀」，惟亦未提出相關補充資料。 

（二） 本部依申請人之主張，調查及比對二七部隊之前進路線與

歷史，並探查相關史料記載，參考如《二二八事件真相與

轉型正義研究報告》等書籍。 

二、 處分理由： 

（一）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第 6條之 1所稱「行

政不法」，係指同條第 1項所規定之「威權統治時期，政

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

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

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 

1. 按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

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

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，應由法務

部依職權或申請確認不法，以平復行政不法，促轉條例第

6 條之 1 第 1項及第 11 條之 2第 1 項定有明文。 

2. 關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意涵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則，司

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：「我國憲法

雖未明定不可變更之條款，然憲法條文中，諸如：第一條

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、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、第二章

保障人民權利、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，具有本

質之重要性，亦為憲法基本原則之所在。基於前述規定所

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（參照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

第 5 項及本院釋字第 381 號解釋），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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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基礎，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。」此一解釋

足為理解促轉條例所定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概念之參考。 

3. 次按促轉條例第 1 條第 2項規定，轉型正義應匡正之國家

不法行為，係「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行

為與結果」；第 6 條之 1 第 1項規定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

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

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，因而須符合

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」所為「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

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，並同時基於維護

威權統治秩序本身，確立統治權威不容冒犯之地位，即「為

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」而為之，方能確認為「行政不

法」之範疇。 

（二） 本件當事人受矯正處分，非屬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

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

民人身自由之處分或事實行為所致，不符促轉條例規定應

予平復「行政不法」之要件 

1. 本件申請人雖主張，當事人林○煉遭移送矯正處分係因於

二二八事件時，協助二七部隊之食宿，故遭受誣陷羅織罪

名，且當事人於威權統治時期所犯之 5項罪名並不符合臺

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之罪證，當事人遭實質剝奪人

身自由，且未給予其合理通知及陳述機會等司法救濟程序，

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違，係遭受迫害及違憲移交矯正處分，

然查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臺中地區若干民眾於 36 年 3 月

6 日組織「二七部隊」，謝雪紅自任總指揮，鍾逸人、蔡

鐵誠分任隊長、參謀等重要職務，並駐守於臺中市區，但

在國軍登陸及鎮壓的消息傳來後，二七部隊於同年 3月 12



5 
 

日撤守至南投埔里，並暫時駐守於埔里國民學校，翌日部

隊遷入武德殿，並布置鎮內各要衝及對民眾進行宣傳，惟

經過數日與國軍之交戰、缺乏武器及彈藥以及重要領導人

紛紛離開埔里等因素，二七部隊最終於 36 年 3月 16 日晚

間宣布解散，此有《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》

（上），第 153 至 159 頁等史料文獻可資參照。又二二八

事件後，政府機關對於事件參與者之清查，於 1950 年代

多有進行通緝、情報佈建、監控、特別調查及回溯論罪等，

於 1960 年代後更不乏對二二八事件參與者進行長期監控

及管考，此有《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》（下），

第 909 至 939 頁等史料文獻可資參照。惟依目前相關史料

皆未提及「二七部隊」曾經進駐或占領當事人經營之「白

雲莊」食堂，亦無相關檔案資料可證當事人於二二八事件

後遭統治當局關切，申請人稱當事人受二二八事件牽連，

目前尚無實據。 

2. 次按 44 年 10 月 24 日修正公布之臺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

氓辦法第 6條規定：「依本辦法逮捕之流氓，合於刑法保

安處分之規定者，軍司法機關於裁判時，應併宣付保安處

分。其屬違警，而有違警罰法第二十八條之情形或曾有前

科或違警處分而有妨害社會治安之虞者，送交相當處所施

行矯正，或命其學習生活技能。」及 43 年 10 月 12 日修

正公布之違警罰法第 28 條規定：「因游蕩或懶惰而有違

警行為之習慣者，得加重處罰，並得於執行完畢後，送交

相當處所，施以矯正或令其學習生活技能」。 

3. 查本件當事人前於 52 年 7 月間，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臺

灣臺中地方法院（下稱臺中地院）以 52 年度訴字第 15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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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；復於 52 年 10 月 31 日，因騎腳

踏車夜行不燃燈案件，經南投縣警察局埔里分局於 52 年

11 月 18 日以違警裁決書裁處銀元 15 元；又於 53 年 1 月

間因犯妨害自由案件，經臺中地院以 53 年度易字第 814

號判決判處罰金銀元 30 元；再於 53 年 1 月 12 日犯容留

暗娼案件，經南投縣警察局埔里分局於 53 年 1月 14 日以

違警裁決書裁處銀元 50 元；另於 54 年 2 月 12 日，因犯

賭博案件，經南投縣警察局埔里分局於 54 年 3月 24 日以

違警裁決書裁處銀元 100 元；後於 54 年 7 月 31 日，在南

投縣國姓鄉福龜村公路上徘徊，嗣南投縣警察局埔里分局

於同日以其行跡不檢為由，裁處拘留 5日，並於同日由埔

里分局刑事組訊問，後南投縣警察局於 54 年 8 月 2 日以

投警刑字第 15610 號函將其移送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職業

訓導第二總隊執行流氓管訓處分，臺東職業訓導第二總隊

於 54 年 8 月 3 日將當事人編隊管訓，迄至 56 年 6 月 25

日止始行釋放，此有南投縣「五四、五二○」專案不法活

動調查資料表、南投縣流氓調查卡片、埔里分局刑事組 54

年 7 月 31 日 16 時 40 分偵訊筆錄、職業訓導第二總隊收

訓隊員報告單、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職業訓導第二總隊第

103 號函（稿）、56 新民字第 236 號隊員離隊證明書及臺

灣南投地方法院 106 年度刑補更一字第 2 號刑事補償決

定書可資參照，足徵當事人係因確有妨害社會治安之事實，

始送交相當處所施行矯正。 

4. 復查檔管局所提供之相關檔案，當事人於移送矯正處分前

所作成之偵訊筆錄及嗣於矯正處分之過程中，政府單位對

其政治傾向、對政府之態度與是否信仰三民主義等項，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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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特殊註記或需加強教育等情況發生，且當事人雖於 36

年間居住於埔里，然設若其因協助二七部隊而遭當局質疑

傾共，則對於當事人之監控及清算應不致遲至 54 年始進

行，衡諸常情尚難遽認其有無於 36 年間協助二七部隊與

54 年間遭移送矯正處分有何關聯。 

5. 綜上所述，本件尚難以認定當事人所受之矯正處分係政府

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所為侵害人民

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，

故非屬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6條之 1 所稱應予平復之「行

政不法」。 

三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 第 1項

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運作辦

法第 24 條，處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9 月 1 2 日 

 

部 長 蔡 清 祥 

 

如不服本件處分，應於接到本處分次日起 30 日內，依訴願法第 58 條

第 1 項規定，繕具訴願書並檢附處分書影本送交本部核轉行政院提起

訴願。 


